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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15 日 
 

工作动态（7） 

为加强医德医风建设，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整体服务质量，保证良

好的医疗秩序和医疗安全，规范全院职工的从业行为，根据卫生部《医疗机

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，对《黑龙江省医院

职工“五必须”、“五不准”行为规范及处罚办法》进行重新修改和完善，现

将修改后的《黑龙江省医院职工“五必须”、“五不准”行为规范及处罚办法》

下发至科室，对违纪违规人员医院将依据此办法进行处罚。 

一、医院职工在岗工作期间（包括上岗前、午休时间、承担急诊急救的

医生听班期间）一律不准饮酒。对违规者一次扣罚 200 元；对再次违规者加

倍处罚，并全院通报批评；同时对科室相关领导给予通报批评及 500 元的经

济处罚。 

二、医院职工在岗期间不准在室内任何场所吸烟；不准穿工作装,在吸烟

区吸烟。对违规者发现一次扣罚 100 元。 

三、医务人员在出诊、查房 、手术、处置、操作等工作中不准接打与工

作无关的电话；开会时应将手机调整在震动或静音状态。对违规者发现一次

扣罚 1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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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医院职工在岗期间必须着工作装，衣帽整洁，佩带胸卡，不准穿工

作装到院外就餐、外出办事、购物等。对衣帽不整、一次未带胸卡者扣罚 50 

元；再次违规扣罚 100 元。穿工作装外出办事、购物者一次扣罚 100 元；

再次违规扣罚 200 元。 

五、医院职工必须使用文明用语，微笑服务，礼貌待人，工作尽职尽责。

患者及其家属在院内有事咨询时职工应耐心解答。因服务态度、工作作风等

原因造成的纠纷，对违规者一次扣罚 300 元；给科室及医院造成严重不良影

响者全院通报批评，扣罚 1000 元；同时对所在科室相关领导给予通报批评

及相应的经济处罚。”  

六、医院职工在工作中，一律不准自行收费或自行减免费用；科室和个

人不准自行向患者出售各种物品；任何科室和个人都要做到应收必收；不准

以任何理由预收或代收患方的钱款，所有钱款应由医院财务统一收费。对违

反本办法自行收费者、预收或代收患者钱物 1 个工作日内未上交财务统一管

理的，一经查实，责令退回违规所得。医务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全院通报批

评及 1000 元--30000 元罚款、取消当事人当年评优评职资格，情节严重者调

离岗位或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，视情节给予相应的党纪、

政纪处分；医务人员外的其它工作人员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全院通报批评及 1000

元--30000 元罚款、取消当事人当年评优评职资格，责令调离岗位，视情节

给予相应的党纪、政纪处分；对违反以上条款的相关科室领导给予全院通报

批评及相应的经济处罚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”对自行减免费用者，“一经查实，医务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全院通报批

评及 1000--30000元罚款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优评职资格，情节严重者调离

岗位或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，视情节给予相应的党纪、政

纪处分；医务人员外的其它工作人员，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 1000--3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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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罚款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优评职资格，责令调离岗位，视情节给予相应的

党纪、政纪处分；对违反以上条款的相关科室领导给予全院通报批评及相应

的经济处罚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对科室

和个人自行向患者出售各种物品的，给予全院通报批评、处以 1000元--5000

元罚款，给予科室相关领导全院通报批评及相应的经济处罚。” 

七、医院职工必须遵纪守法，依法执业。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

医疗卫生行业行为规范，严格执行医院各项制度和操作规程。对玩忽职守、

工作失职、违反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，造成事故及严重经济损失直接责任者，

给予通报批评、扣罚 5000 元，取消当年评优评职资格、给予相应的党纪、

政纪处分；对科室相关领导给予通报批评、扣罚 5000 元、取消当年评优评

职资格、给予相应的党纪、政纪处分。 

八、机关、后勤、医技科室工作人员必须尽职尽责，工作主动热情，全

心全意为临床一线服好务，对玩忽职守、不负责任、工作不配合、以权谋私

等行为，给予通报批评、扣罚 1000 元，并给予相应的党纪、政纪处分；对

所属科室领导给予通报批评、扣罚 1000 元，并给予相应的党纪、政纪处分。 

九、医院职工在医疗服务活动中，不准索取和非法收受患者及其亲友的

财物，不准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。对违规者按照《医疗机构工作人

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罚则相关规定处罚。 

十、医院职工不准收受医疗器械、药品、试剂等生产、经营企业或人员

以各种名义、形式给予的回扣、提成，不准参加其安排、组织或支付费用的

营业性娱乐活动；不违规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。对违规者

按照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罚则相关规定处罚。 

编辑：张 丹  廉丽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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